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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宋以后，我国封建社会相对完全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度开始确立。国家在制度层面上不断明晰产

权，使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等进入市场，土地流转速率加快。土地流转制度一方面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优化资源

配置、调节宏观经济，并能起到融通资金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和其他历史因素的影

响，土地流转制度使土地趋于零散化、分配平均化，形成了我国农业小规模经营和过密化生产方式，导致社会经济

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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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并存着国家土地所有制、地

主土地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在中古田制的约

束下，土地流转被限制在一定的速率和范围之内，如

西汉时期有“限田之议”，西晋时期实行占田制，北魏

隋唐时期实行均田制。然而，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力

量不断地冲击国家的政治权威，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以致唐朝后期均田制被废止，官府只得采取“兼并者

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土地政策［１］。自此，

国家开始以法律形式尊重、保障土地私有产权。从

宋至明清，宋代的官田、学田，明代的官庄、屯田，清

代的旗地等都突破了买卖禁令，或典或卖，以各种名

目进入土地市场［２］。有学者估计，鸦片战争前国内

因土地买卖流通的银两已占商品流通总额的

３８％ ［３］。本文将对唐宋至清末土地流转制度的正负

效应进行探讨。

二、土地流转制度的进步性

唐宋至清末的土地流转制度对当时的社会经济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土

地流转制度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土地流转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１． 增进社会福利

本文先用一个图形来说明土地流转制度具有增

进社会福利的作用。为了简化起见，本文假定按每

户人口为标准平均分配土地，并把农户分成善于农

业生产和不善于农业生产两类，设农户 １ 为善于农

业生产，其劳动产量较高，对单位土地的评价为 Ｐ１；

农户 ２ 为不善于务农或者存在更有利可图的工作，

其劳动产量较低，对单位土地的评价为 Ｐ２，Ｐ１ ＜ Ｐ２。

从社会整体来看，单位土地价格 Ｐ介于 Ｐ１ 和 Ｐ２ 之
间，是土地市场的实际价格。因为两农户对土地单

位价格的评价不同，其对土地的需求曲线也不相同，

分别为 Ｄ１ 和 Ｄ２。图 １ 中横轴 Ｑ 为土地数量，纵轴 Ｐ

为单位土地价格。在土地严格按人口分配的情况

下，两农户的土地供给为垂直的供给曲线 Ｓ，供给量
为 Ｑ。由于没有土地市场交易，两农户的福利将按
照他们各自心理价位对土地的评价来决定。这样，

农户 １ 的福利为 ＤＰ１Ａ，农户 ２ 的福利为 ＦＰ２Ｃ。在实

行土地流转制度后，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部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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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农户 ２ 转移到农户 １，按照土地数量方程（Ｑ －
Ｑ１ ＝ Ｑ２ － Ｑ），此时土地市场形成了均衡价格 Ｐ

。

这是土地自由流转所产生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４］。

两农户的土地边际产出相等说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已无法再改进，达到了均衡。由于有市场均衡价格

Ｐ作为参照，两农户的福利变化将依据市场价格来
确定，此时农户 １ 的福利为 ＤＰＧ，农户 ２ 的福利为
ＦＰＥ，而且社会净福利也增加了（见图中部分 Ｐ１Ｐ



ＧＡ － ＰＰ２ＣＥ）。

图 １　 土地流转制度前后的福利变化

唐朝建中时期实施两税法后，“法制隳弛，田亩

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１］。至宋代，田籍与户籍

相互分离而独立，土地公开买卖的法权障碍已被清

除。到明朝中后期，土地买卖已基本具备要素市场

的性质，由供求关系决定地价。张锦鹏认为宋代的

土地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并得出了收益分配结果

是双赢的结论［５］。在封建社会条件下，失地农民除

了一部分成为佃农之外，还有一部分转为手工业者。

这样的社会分工可以使每个人从事其可以胜任或者

相对擅长的工作，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２． 调节宏观经济
土地流转制度的施行对宏观经济具有调节作

用。在土地流转制度下，土地买卖成为调剂资金余

缺、促进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以及维持社会再生产的

重要渠道。不仅如此，土地买卖还可以通过价格机

制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促使社会土地总供给和总需

求的平衡。

自古我国农民依恋土地，田地是其祖业、家产的

象征。一般而言，农民即使在生活困窘的境况下也

会首先考虑采取借贷方式渡过难关，只有其在不得

已时如家庭变故、重大灾害等，才会出卖土地以维持

生活。可见，出卖土地对农民而言是一种救急措施，

是维持劳动力生存的重要手段。对于官商和地主阶

级而言，他们用积累基金购置土地是为了扩大生产。

但先辈辛勤发家置业，儿孙却挥霍无度、不善经营，

败尽家产的事例在封建社会时期也屡见不鲜。败尽

家产主要表现在变卖祖产土地，所以土地买卖也成

为当时有效的“破产机制”。

（二）土地流转制度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１． 活跃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
清晰地界定私人产权、保护私人产权是调动微

观经济主体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方式。在私有产权方

面，唐朝时官府就对私有土地采取了承认并尊重的

态度。到了宋代，官府成为监督土地买卖的公证机

构，并以出卖“契券”作为民户的地权证明文书，用强

大的法律手段来保护土地买卖的合法性［１］。随着土

地流转的频繁，农民围绕田产的官司也逐渐增多。

这从侧面反映了农民私有产权意识的加强。明清时

期推行的押租制、永佃制规定了地主不能随意“撤

佃”，从而使佃农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农户可以因

时因地自主种植、经营，并且可以放心地对土地追加

资金投入。

２． 优化家庭的资产组合形式
任何家庭的收入、开支与资产状况在不同阶段

都是不一样的，存在资产组合与时段配置的融通需

求［６］。要实现家庭资产组合的最优化，就必须从动

态的长远的角度出发，将各种市场因素和自身面临

的机遇、风险等加以综合考虑，并不断修正和完善已

实施的资产组合方案。

唐宋时期，我国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土地交易市

场为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提供了多种选择，如买卖土

地、典当或出租土地等。明清时期的押租制是农民

先交押金以取得耕种的权利、收获后再补交地租的

一种制度。事实上押租制已成为地主压榨农民的一

种手段。地主不断增加押金金额，迫使贫困的农户

只得向地主借高利贷来支付押金。所以，土地流转

制度的优化组合资产功能，更多的是对地主阶级而

言的，而对普通农户则不能一概而论。

（三）土地流转制度能促进资金融通

随着土地市场化机制的深化和产权界定的明

晰，土地流转不仅能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而且还能

促进资金的融通。土地流转除了直接的产权转让形

式外，更多的是以土地为中介的债权型交易。虽然

债权型交易不发生地权转让，但通过交易实现了资

金融通需求［６］。在传统农业社会金融工具缺失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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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品充当资金融通的中介，通过

各种地权买卖达到融通资金的目的。

土地流转除了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外，还具有

金融投资的作用。以永佃制的田骨为例，田骨代表

了收租权，其流动性和转手率都是有保障的，同时也

节省了地主对田庄的监督成本。这如同购买债券一

样，在赚取收益率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违约风险。

据记载，到了清末，田骨产权交易频繁，土地投资者

与农业的关系纯属“金融关系”［７］。

当时土地流转的金融功能，与其说是投资，不如

说是一种保值，是在货币混乱的条件下以资产保值

为目的的购买土地行为。

三、土地流转制度的负面效应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土地流转制度虽然有一定

的进步性，但也导致了从宋代以后土地分配零散化、

农业生产过密化等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

（一）导致土地分配的零散化和平均化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土地零散化和平均

化的现象严重，导致社会普遍贫困化。赵冈、陈钟毅

在其《中国土地制度史》中描述了我国人均耕地数量

的变化。他们指出，１０７２ 年我国人均耕地为 ５． ４５ 市
亩；１５８１ 年为 ３． ９６ 市亩；１８１２ 年为 ３． ４７ 市亩；１８８７
年为 ２． ８２ 市亩。期间，无田产农户的比重在大部分
时期内不增反减［８］。陈一萍在《北宋的户口》一文中

指出，北宋时期客户占总户数的比重由太平兴国与

雍熙年间的 ４１． ２％减少至元符二年的 ３２． ６％。到
了明代，以安徽休宁等地区为例，无田产农户的比重

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万历十年的 ２１％下降至
万历四十年的 ７％。清代的无田产户比例有所增加，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押租制、永佃制的盛行导致产权

与使用权分离以及土地投资热导致地价上涨［９］。再

从基尼系数来看，赵冈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

配》一书中通过综合《太平寰宇记》、《明清惠州土地

关系研究》、《屯溪档案》、《明代黄册研究》等资料，

得出了宋代至明清基尼系数有下降趋势，特别是清

末下降较快的结论［１０］。据史料可查，我国明清时期

大地主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基尼系数的递减、大

地主和无地农户比重的下降，都说明了宋代至明清

我国农村土地分配呈现分散化和平均化的趋势（见

图 ２）。
需要指出的是，土地流转制度的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是导致土地分配零散化和平均化以及社会普

遍贫困化的根本原因。

图 ２　 土地分配的变化趋势

１． 土地流转制度的直接效应
土地流转制度的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封建社会

中后期出现以土地零细买卖、占有为特征的地权交

易，导致土地分配零散化。

纵观我国历史，在土地产权界定模糊不清时，土

地兼并最为激烈。唐朝以前，由于土地产权不明确，

大量模糊地带的土地被官僚阶级依靠政治强权所占

有，造成唐朝中期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狂潮［１１］。唐宋

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流转制度，人们对田地的占有已

从主要依靠政治权力占有向主要依靠经济实力占有

转化。在产权清晰的土地市场上，竞争机制会导致

分化，但并非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整体贫困化

的现象。实际上，在宋代曾出现了一批庶族地主和

富民，但到了明清时期，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地主数量

也减少了。从唐宋至清末，大部分农田在几百年的

买卖中已经化为零碎的小块。农民对土地的依恋情

结深厚，稍有积累便会购置田地，由于财力限制农民

只能买进小块土地并占有小块土地。从明清的地籍

及置产簿中可以看出，地主多是零星购买田地，不论

距离、大小，都是一块一块地买进，并没有对农田的

整合做太多的努力［１２］。明清时期，由于大地主数量

减少，田产大多分散在自耕农和小业主手中。在土

地买卖过程中，农田被切割的现象也很普遍。卖田

之人舍不得把大块的田地一次性卖掉，他会把田地

化整为零，切割成若干小块分批卖出，或是卖掉若干

块田地保留若干块田地［１３］。所以，土地的零细买卖

成为当时土地市场交易的主旋律。

２． 土地流转制度的间接效应
土地流转制度的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土地买卖

与我国特有的诸子均分财产的继承制度结合在一

起，加剧了土地的零细化和社会的普遍贫困化。

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人与地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宋时期人口最多不过 １ 亿左右，但到了清中期，人
口已超过 ４ 亿。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官府放
任百姓向山要田、向水要地。我国自古实行诸子均

分、不分嫡庶的财产继承制度，诸子孙分配家产还要

遵守“肥瘠均搭”的原则，如果田地的肥瘠不同，则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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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者将在每块田地上都要分割相应的份额。这使得

土地愈加零散化，难以统一管理。

清朝实行的永佃制使田骨和田皮分离为两个独

立的产权，分别拥有收租权和经营权。在永佃制下，

一块田产先分成两块产权，再分别由诸子均分继承、

日后也可以分别买卖。土地流转制度与诸子均分财

产的继承制度的结合，导致加倍分割产权、加倍创造

独立业主的后果。由于诸子都不愿意放弃继承权，

劳动力被锁定在土地上成为固定生产要素。这不仅

不利于资本积累，而且也是对民族的创新性和进取

心的伤害。因为众多子嗣都把视野束缚在家传土地

上，不愿意走出去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由于没有

新的农业投入要素，劳动投入密集化超过了一定限

度，劳动生产率在唐朝时达到顶点后就不断下降，在

清末达到了最低点（见表 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必
然导致社会的普遍贫困化。

表 １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对比（部分）

土地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

时期

产量

（市斤 ／
市亩）

指数

劳动力

年原产粮

（斤）

指数

人均占有

成品粮

（斤 ／人）
指数

唐 ３３４ １２６． ６ ４５２４ １２６ ６６５ １１１
宋 ３０９ １１７ ４１７５ １１６ ６０５ １０１
元 ３３８ １２８ － － － －
明 ３４６ １３１． ９ ４０２７ １１２ ６２６ １０４

清中期 ３６７ １３９ ２２６２ ６３ ３５０ ５８

　 　 注：指数以秦汉时期为标准；数据来源见参考文献［１４］

（二）遏制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

自古以来，土地既是农耕的财富之源，也是财富

的蓄水池。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为商人投资土地扫

清了制度障碍，使大量的商业资本流入地权买卖中。

“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我国商贾们根深蒂固的信

条。在当时思想束缚、货币混乱和工商业产权保护

缺失的情况下，商人购买土地相当于购买一种收益

率低但有保证、不易贬值的实物财产。杨德才曾指

出，商人投资土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对利润

最大化的要求，而是在正式、非正式制度的重重约束

下，为了谋求生存、保护自身利益［１５］。

此外，我国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密切关

系也是促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市场的重要原因。在

封建社会中后期，大商人都不可能摆脱封建关系的

束缚，其稍有积累就会购置土地。商人热衷于投资

土地，不仅哄抬了地价，而且蚕食了部分土地的收益

率。商人对土地的争夺，既增加了地主兼并土地的

难度，而且也不是商业资本再升值的最佳途径。

商贾用大量商业资本购买土地以求安稳保障的

行为，从本质上与理性经济主体追求利润和近代企

业家的进取精神是相悖的。这使得我国缺少力求变

革的资本家群体、缺失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阻

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遏制了产业革命

的发生，难以从封建社会变革到资本主义社会。明

末清初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终究是萌芽而已，

难成气候。

（三）造成农具落后与小规模经营的恶性循环

土地流转制度导致了农民对小块土地占有的局

面，因而小规模经营和过密化生产成为封建时期农

业经营的主要模式。宋代之前，在传统的农业经济

结构中，农具、农艺以及各种农产品加工技术是不断

发展演变的，而这种演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但是，宋元以后，这种演变的步

伐基本停顿下来，尤其是劳动工具的改进甚微。部

分地区甚至从牛耕倒退到人耕，农业工具从唐代的

江东犁倒退至清代的铁搭。其原因在于土地极为分

散与细化，不利于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而且小规模

经营和过密化生产方式扼制了农民扩大生产经营规

模的欲望。这一时期的农业进步主要表现在选育优

良品种、引进作物、科学施肥、精耕细作等方面，但这

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并且还造成

了畜牧业的萎缩。

四、结论

在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流转制度削弱了政治强

权对土地的占有，对鼓励劳动致富、尊重与保障私有

经济、增强农民经营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具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在具体的国情背景下也

被证明是低效的，其弊大于利。在诸子均分财产继

承制度、重农轻商、自然经济根深蒂固等多重因素的

共同影响下，土地流转制度导致了土地的零散化和

分配的平均化，形成小规模经营和过密化生产方式。

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民普遍贫困、产业资本薄

弱和近代化进程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先后经历

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

次重大的制度变迁。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国家发布了允许
农民以转包、出租、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决定。这个决定本意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后土地的利用问题，使农业生产走上规模化、

集约化的道路。但是，个体自愿、自主的土地流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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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必能达到国家整体的期望目标。农村土地和宅

基地对于农民而言是其生存保障。农民进入城市后

如果遇到失业等情况，他们则还可以回到农村继续

耕种土地来维持生活。因此，农民即使进城打工也

不愿意放弃在农村的土地。农民对土地难以割舍的

情结使国家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整合农村土地

的政策难以落实。另外，要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将

资金引入农村、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工农业的平

衡与全局共赢也是不现实的。政府应该重视资本下

乡兼并土地的风险性以及粮食安全、资金效率、失地

农民的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在农业发展和土地改革

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通过建立并不断发

展农协这样一种高覆盖面的、以市场为导向、以金融

为核心的综合性产业化组织，将分散的小农联合起

来，实现了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提高了规模效应。这

种模式以较为稳妥的方式化解了社会风险，达到了

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土地问题是维系国计民生的大

问题，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需谨慎。以史

为鉴，在土地流转上政府应该加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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